
附件 2 

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队伍建设，规

范考评员资格认证、培训、考核、注册、选派、处罚等监督管理

工作，保障段位制考评工作公平、公正、有序进行，推动武术运

动全面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国武术段位制（试行）》

《中国武术段位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

等文件精神和相关要求，结合段位制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（以下简称“考

评员”），是指经中国武术协会或授权的相关单位认证、培训、考

核、并进行注册管理，从事武术段级、段位考评的执裁人员。 

第三条 考评员实行统一认证注册、分级管理、动态考核的

原则。各级考评员必须注册后才能上岗，符合专项要求后才能参

加相应各类武术段级、段位考评等业务活动。 

第二章  等级标准与条件 

第四条 考评员的技术等级由高到低分为国家级、一级和二

级考评员三个等级。 

第五条 申请获得考评员技术等级者，须年满 18 周岁，应自

觉遵守中国武术协会各项规定，爱国守法、武德高尚、品行优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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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，无任何违背公序良俗和不良从业记录。 

第六条 二级考评员技术等级认证标准：具备武术四段位及

以上技术等级，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武术段级、段位考评办法及

规则，遵守武德、思想端正，能胜任武术段级和初段位考评工作，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参加由中国武术协会授权的各级段位制办公室、培训

机构或相关单位组织的段位考评员培训，完成规定培训内容，并

经考核合格者； 

（二）获得武术三级裁判员技术等级满 1 年，具备 2 次县级

（含）以上武术竞赛裁判工作经历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； 

（三）获得武术二级裁判员技术等级，具备 2 次地市级（含）

以上武术竞赛裁判工作经历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。 

第七条 一级考评员技术等级认证标准：具备武术六段位及

以上技术等级，能够熟练掌握和准确运用武术段位考评规则与要

求，武德高尚、品行优良，能胜任武术中段位考评工作，符合以

下条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获得二级考评员技术等级满 2 年，参加武术初段位考

评工作经历不少 2 次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； 

（二）获得武术二级裁判员技术等级满 2 年，具备 2 次地市

级（含）以上武术竞赛裁判工作经历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； 

（三）获得武术一级裁判员技术等，具备 2 次省级（含）以

上武术竞赛裁判工作经历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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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国家级考评员技术等级认证标准：具备武术七段位

及以上技术等级，德艺双馨、身正为范，具有较高的段位理论水

平，并能准确运用，能够胜任组织和执裁段位考评工作，符合以

下条件之一者： 

（一）获得一级考评员技术等级满 5年，参加武术中段位考

评工作经历不少 3次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； 

（二）获得国家级裁判员技术等级满5年，具备3次全国（含）

以上武术竞赛裁判工作经历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； 

（三）获得国际级裁判员技术等级，具备 3次国际（含）以

上武术竞赛裁判工作经历，经培训并考核合格者。 

第三章  培训考核与审批 

第九条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是负责各级考评员培

训、考核、认证、注册等工作的最高日常管理机构，负责制定统

一规范的培训计划、培训大纲、培训课程、培训模式等指导性文

件，并对各级段位制办公室及相关单位培训工作的情况进行指导

和监督。 

第十条 武术套路段位考评员技术等级认证内容： 

（一）理论考试：武术段位基本理论、武术段位制考评办法、

考评员管理办法； 

（二）技术考试：演练拳术、器械套路各一套； 

（三）评分考试：对运动员现场演练比赛套路或比赛视频材

料进行段位评分和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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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武术散打考评员技术等级认证内容： 

（一）理论考试：武术段位制基本理论、武术段位制考评办

法、考评员管理办法； 

（二）技术考试：基本攻防技术、模拟实战、演练一套拳术； 

（三）评分考试：对运动员现场实战或比赛视频材料进行段

位评判与分析。 

第十二条 各等级考评员培训与考核施行年度计划制，由中

国武术协会直接举办或委托授权符合资质的单位组织举办，各省

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体育局武术主管部门或中国武协各级段位制

办公室按照中国武术协会要求组织实施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中国武术协会负责国家级考评员技术等级的培训、考

核与审批，并可授权符合资质的单位组织举办一级（含）以下考

评员技术等级的培训和考核工作； 

（二）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体育局武术主管部门或中国

武术协会一级段位制办公室，负责本辖区内一级（含）以下考评

员技术等级的培训、考核与管理工作，并报中国武术协会审批备

案； 

（三）各地级市、区体育局武术主管部门或中国武术协会二

级段位制办公室，负责本辖区二级考评员技术等级的培训、考核

与管理工作，并逐级上报中国武术协会审批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如有个别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体育局武术主管

部门或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或出现其

他特殊情况，可由中国武术协会直接负责，或委托符合资质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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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临时负责各级考评员等级的培训和考核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未经中国武术协会授权或许可，各级考评员技术

等级认证的单位，不得跨地区、跨部门、跨运动项目认证考评员

技术等级，应当至少每年举办 1-2 次考评员等级培训、考核、认

证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申报各级考评员技术等级者，必须参加中国武术

协会或授权的相关单位组织的相应级别培训，并通过考核合格。 

第十六条 各级考评技术等级证书、徽章由中国武术协会统

一监制、颁发。 

第四章  注册与管理 

第十七条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及各级段位制办公室

按照统一注册、分级管理、动态管理的原则，负责段位考评员的

年度注册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各级考评员在取得技术等级资格证书以后，须按

照中国武术协会统一要求定期进行再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才能继续

注册。一级（含）以下考评员须每 2 年参加一次，由中国武术协

会或各级段位制办公室组织举办的考评员培训或晋级班；国家级

考评员必须每 3年参加一次由中国武术协会组织举办的培训班。 

第十九条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将于每年度 12月份，

集中受理各级考评员注册申请，各级考评员应提前 20个工作日，

在中国武术协会官方网站填报个人注册信息，信息变更、上传相

关资料，并逐级提交中国武术协会审核通过后，完成年度注册。 

第二十条 考评员由于工作调动，可持本人注册证明和考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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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证书到所在地区相应的段位制办公室申请变更注册单位；国家

级考评员变更注册单位，应报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备案。 

第二十一条 考评员注册名单将通过中国武术协会官网公

布，并免费提供公开查询。 

第二十二条 考评员必须持有注册有效期内的相应等级证

书，后才能参加相应各类武术段级、段位考评等工作。 

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

第二十三条 考评员权利 

（一）获得中国武术段位考评员资格者，可参与各级武术段

位考评机构组织的段位考评工作； 

（二）参加考评员的学习和培训； 

（三）监督本级段位制办公室、段位考试点的工作开展，对

于不良现象进行举报； 

（四）享受参加武术段位认定时的相关待遇； 

（五）对做出的有关处罚，有申诉的权利。 

第二十四条 考评员的义务 

（一）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和规定，廉洁自律； 

（二）积极接受考评任务，公平、公正地认真做好相关工作； 

（三）主动学习研究并熟练掌握运用考评办法； 

（四）维护中国武术段位制和考评员的声誉； 

（五）按时注册，接受中国武术协会和各级段位制办公室的

监督和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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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武术段位考评员参与考评活动时，统一穿着武术段位

考评员服饰。 

第六章  奖励与处罚 

第二十五条 中国武术协会将根据考评员的工作表现和成绩

给予奖励和处罚。 

第二十六条 中国武术协会另行建立荣誉制度，表彰为武术

事业做出贡献的考评员。 

第二十七条 各级考评员若四年中未参与段位制有关活动，

或未按要求进行注册，则取消其考评员资格，如要恢复，须重新

申报，并参加培训与考核。 

第二十八条  考评员违反职业道德和规范，以及中国武术协

会各项管理规定，对武术事业发展造成恶劣影响的，中国武术协

会视其情节轻重，予以警告、降级、注销考评员等级，终身禁止

段位考评执裁资格其等级的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。 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在此之前与本办法

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准。 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中国武术协会。 
 

 

 


